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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峨边彝族自治县港航中心为参公事业单位，2024年4月，隶属关系由县委直属调整为县交通运输局下属，下属股级事业单位县大数据中心隶属关系调整为县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管理。核定参公编制3名，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港航中心机构职能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2.负责辖区内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3.负责监督沉船、沉物及碍航物的打捞消除工作，维护水上交通安全正常秩序。
4.负责船舶在辖区内发生事故或遇险时，及时赶赴现场指挥、抢险。
5.负责辖区内的水上交通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及汛期水情传递，按规定权限对船舶、设施及人员实施处罚或上报情况。
6.办理船舶的登记，船舶进出港口的签证，危险物品运输监装、监卸，船舶防污染监督管理。
7.监督指导乡镇船舶管理工作。
8.按船检职责执行船舶检验和管理工作。
9.做好统计基础台账和上报工作。
10.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等活动。
11.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港航中心总编制3名，其中：行政（参公）编制3名，工勤编制0名，事业编制0名。在职人员总数9名，其中：行政（参公）6名，工勤1名，事业2名。离休0名。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加大对水上运输企业的督导管理。
2.继续开展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大督导力度，狠抓船舶污染治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3.加速推进平安渡运项目。
4.加大对重点船舶、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检查，加大巡航力度，提高水上交通安全预防预控能力，特别是汛期，做好汛前准备工作，制定防控预案，超前防范，提高应急反应能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狠抓水上交通安全日常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水上交通安全各项工作要求，督促涉水企业认真履行安全主体责任，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并落实整改措施，保障投入运营的船舶安全、可靠。与属地乡镇政府对接安排船管员对节日期间的渡口、码头实行每日蹲点驻守，严格执行“六不发航”“救生衣”百分百、严禁夜航等行动，确保了水上运输安全形势持续稳定。2024年共出动车118次、艇23艘次、检查人员269人次，对辖区内的船舶、航道安全，环保工作进行专项巡查。重点检查两家水运企业，15艘客货船舶，3个渡口（码头）发现安全隐患15个，整改完成15个。严格落实省交通运输厅防跑船“八条措施”；完成县境内1个水运企业货船12艘、客船3艘年度检验工作；对3个有船乡镇开展自用船管理指导2次；联合交通执法大队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巡查、检查17余次，严厉打击船舶冒雾冒险航行，超载等违法行为，确保水上运输安全，2024年完成客运量4.98万人次（含春运），货运量8.95万吨。
2.持续深入开展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联合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等部门开展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库区盗采砂石等违法行为；暂扣涉嫌盗采砂石船舶1艘，上岸拆解涉砂平台3艘，处理上岸“三无”船舶3艘。
3.强化一线工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邀请市港航中心业务人员到县交通运输局会议室，组织3个有船乡镇管船员、签单员和辖区内相关水运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及船员进行水上交通安全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会。培训分为法治和水上安全知识两个板块，重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以及“信用交通”进行了宣贯，强调了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长江环保及禁渔禁捕，促进企业诚实守信；水上安全方面针对汛期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停泊区管理，以及防止船舶碰撞桥梁进行了讲解，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船舶集中停泊区管理指南》，并就乡镇渡口以及自用船舶管理对乡镇进行了指导，要求航运公司切实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船舶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确保船舶处于良好技术状况，确保不发生“跑船”事件，此次培训共计26人参加。
4.狠抓河道管理，着力推动绿水绿航绿色发展。
有序推进内河老旧运输船舶更新改造，积极推进绿色新能源船舶的使用。随着群众出行方式改变，客渡船舶运力减少，落实客渡船只减不增措施，同时，积极开展2024年平安渡运项目改造渡口2个（恒心渡口、先锋渡口）前期工作，拟淘汰老旧客船9艘，拟向上争取省上平安渡运项目资金540万元。加强库区内船舶污染治理。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推动内河船舶基本实现船舶污染物收集接收转运处置三联单闭环管理。巩固长江禁捕管理成效。县港航中心配合县公安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禁渔期”禁捕联合执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严防自用船参与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强化河湖水域岸线治理。强化河湖“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的清理、排查、整治；严格按照《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与相关部门联合，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侵占岸线、妨碍河道行洪等行为。按要求科学实施码头岸线规划，严防非法码头乱占岸线，对已取缔的非法码头、临时停靠点进行复绿工作。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298.53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97.5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1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资金支出298.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9.75万元；项目支出68.78万元。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2024年度财政资金结转结余0元。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2024年度部门支出满足了机关正常运转，加强了党的建设，提高了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有效维护了水上运输市场的秩序与稳定，确保水上运输安全。持续深入开展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狠抓河道管理，着力推动绿水绿航绿色发展。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2024年度我单位年初预算项目2个，分别为：航道安全管理经费10万元、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900万元。后由于机构改革、预算调剂等原因，最终预算项目3个，分别为：航道安全管理经费8.83万元（减少1.17万元）、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58.95万元（减少841.05万元）、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1万元。
1.航道安全管理经费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目标旨在完成内河船舶管理、海事巡逻艇运维、渡口码头维修、水路运输责任保障。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对码头进行维修维护，改善万漩渡口环境，对船舶定期开展检验，保障船舶、渡口码头、巡逻艇安全运行，为3艘水路客（渡）船舶购买保险。该项目实现2024年项目绩效目标，为3艘客船船员及乘客（≤440人）购买保险，完成对万漩码头的维修维护，保障船舶、渡口码头、巡逻艇安全运行，保质保量完成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促进我县水上交通绿色发展，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平稳发展，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航道安全管理需求，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保障航道安全，综合评分100分。
该项目全年共支付8.83万元，严格控制预算成本，严格按照资金来源、用途使用资金；每笔资金拨付均能按时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纪律；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按制度办事，确保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每一环节按程序进行，资金使用率达到100%，无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情况。
2.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
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目标旨在统筹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保障全县各部门数字化建设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运行经费。该项目实现2024年项目绩效目标，保障全县网络运行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项目，强化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统建共用；统筹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强化信息化项目投资效能，促进数据资源共享、释放数据资源潜力、提高信息化水平；保障全县各部门数字化建设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群众满意度达到98%以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统筹管理降本增效，资金支付严格控制在预算内，综合评分98分。
该项目共支付58.95万元，严格控制预算成本，严格按照资金来源、用途使用资金；每笔资金拨付均能按时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纪律；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按制度办事，确保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每一环节按程序进行，资金使用率达到100%，无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情况。
3.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
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旨在清偿拖欠企业账款。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用于支付乐山市平安渡口2021-2025专项工程（峨边万漩渡口改造）施工图设计费。该项目实现2024年项目绩效目标，清偿时限≤1年，清偿拖欠企业账款项目数1个，用于清偿欠款金额1万元，减轻企业负担，有效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大于等于98%，综合评分100分。
该项目共支付1万元，严格控制预算成本，严格按照资金来源、用途使用资金；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纪律；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按制度办事，确保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每一环节按程序进行，资金使用率达到100%，无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情况。
（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情况分析。
1.航道安全管理经费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8.83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守艇费用0.42万元、3艘水路客（渡）船舶保险1.5万元、船舶检验费4.69万元、沙坪镇万漩渡口购买用水泵、水管0.1万元、挡土墙及环境整治工程1.94万元、值班房安装电费0.08万元、监控设备维修0.1万元等。
2.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
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58.95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1—4月县智慧城市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咨询服务1.4万元、党政高清视频会议设备18.18万元、第二、三季度市政亮化预充电费10万元、县委办党政专用通信155M采购费8.74万元、百兆网络密码机5台剩余款项10.63万元、2023年网络舆情监测服务10万元等。
3.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
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主要用于支付平安渡运项目设计费1万元。
（4） 结果应用情况。
我单位制定了内控管理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能按规定时间、内容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预决算及绩效信息，并做到信息资料真实、准确依法接受审计、财政监督。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本单位在2024年度按单位职能及时有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打分94分。
（二）存在问题。
2024年度编制绩效指标不够细化量化，资金使用调度不够及时，报账有时滞后。
（三）改进建议。
进一步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纪律，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科学合理地编制部门预算及绩效指标、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指标，确保部门预算编制真实、准确、完整。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考核围绕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股室及责任人，强化责任意识，使每位同志对自己的目标任务了然于胸从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考核目标中涉及的每一项任务都落到了实处，同时建立并执行考核目标执行情况跟踪检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使单位在合理使用资金，有效控制支出的情况下，确保了各项绩效考核指标保质保量完成。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主要用于内河船舶管理、海事巡逻艇运维、渡口码头维修、水路运输责任保障。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年初预算金额10万元，调剂后预算金额8.83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主要年度目标为内河船舶管理、海事巡逻艇运维、渡口码头维修、水路运输责任保障，对渡口码头进行维修维护，保障船舶、渡口码头、巡逻艇安全运行，购买客船船员及乘客保险等。2024年完成支付8.83万元。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时到位。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为县财政资金，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资金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支付8.83万元，资金支付等于预算资金，支付合规合法，主要用于2024年守艇费用0.42万元、3艘水路客（渡）船舶保险1.5万元、船舶检验费4.69万元、沙坪镇万漩渡口购买用水泵、水管0.1万元、挡土墙及环境整治工程1.94万元、值班房安装电费0.08万元、监控设备维修0.1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港航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为日常运营，主要任务是内河船舶管理、海事巡逻艇运维、渡口码头维修、水路运输责任保障，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严格按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对1个渡口码头进行维修维护，保障船舶、渡口码头、巡逻艇安全运行，为3艘水路客（渡）船舶保险购买保险，对船舶开展检验，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全年支付8.83万元，严格控制预算成本。
（二）项目效益情况。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促进我县水上交通绿色发展，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航道安全管理需求，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平稳发展，保障航道安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群众满意度达到98%以上。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航道安全问题需密切关注，维护及时。
（二）相关建议。
在以后的项目实施中，落实专人负责，需要维护的地方及时发现，尽早处理，确保项目落到实处。


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主要用于统筹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保障全县各部门数字化建设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运行经费。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航道安全管理经费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年初预算金额900万元，调剂后预算金额58.9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4年航道安全管理经费主要年度目标为县智慧城市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咨询服务、党政高清视频会议设备、第二、三季度市政亮化预充电费、县委办党政专用通信155M采购、百兆网络密码机5台剩余款项、2023年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等。2024年完成支付58.95万元。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时到位。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为县财政资金，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资金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支付58.95万元，资金支付等于预算资金，支付合规合法，主要用于2024年1—4月县智慧城市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咨询服务1.4万元、党政高清视频会议设备18.18万元、第二、三季度市政亮化预充电费10万元、县委办党政专用通信155M采购费8.74万元、百兆网络密码机5台剩余款项10.63万元、2023年网络舆情监测服务10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港航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为日常运营，主要任务是统筹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保障全县各部门数字化建设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运行经费，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严格按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推动全县经济业务转型，实现全县部门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促进峨边经济发展方便、快捷推动峨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促进数据资源 共享、释放数据资源潜力、提高信息化水平。
（二）项目效益情况。
2024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经费保障全县网络运行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项目，强化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统建共用，统筹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强化信息化项目投资效能，促进数据资源共享、释放数据资源潜力、提高信息化水平，保障全县各部门数字化建设及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杆管、照明管理维护，群众满意度≥98%，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统筹管理降本增效。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由于港航中心大数据中心隶属关系调整至县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管理，无存在问题。
（二）相关建议。
无相关建议。


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付乐山市平安渡口2021-2025专项工程（峨边万漩渡口改造）施工图设计费。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预算金额调剂后为1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主要年度目标为支付平安渡运项目设计费1万元。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时到位。
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为县财政资金，为政府性基金项目，资金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
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支付1万元，资金支付等于预算资金，支付合规合法，主要用于乐山市平安渡口2021-2025专项工程（峨边万漩渡口改造）施工图设计费1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港航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4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经费为支付前期拖欠经费，已支付1万元。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 年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项目已按计划完成资金拨付1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及时支付拖欠账款，避免因账款拖欠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等额外成本。此外，该款项的支付为平安渡运专项工程的后续建设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推动工程按时实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二）相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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